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大学支持大学生创业
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科技大学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

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科技大学

2025 年 6月 19 日

湖南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文件
科大党政办发〔2025〕1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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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
（试 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湖南省大力

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政策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24〕42

号）《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

（湘教发〔2025〕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加快建立完善我校创新创业

教育体系，激发创业教育及创业实践活力，提升大学生创业及实

践水平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加强大学生创业工作的组织领导

1.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将支持大学生创业作为学

校“一把手工程”，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为组长、分管创新创业工

作的校领导为副组长，学校党政办公室、宣传统战部、本科生院、

科学研究部、人事处、研究生院、学生工作部、计划财务处、校

友工作与国内合作办、团委、创新创业学院以及各学院负责人为

成员工作专班，统筹抓好大学生创业工作，推动省人民政府《湖

南省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政策措施》和省教育厅《支持大学

生创业若干措施》等文件精神在全校各单位全面落实。

2.加强对各二级学院考核。将各学院创业工作开展情况纳入

各学院年度目标管理考核，工作成效与学校划拨工作经费的 5%挂

钩，考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创业成果、创业活动组织、创业宣传

报道、创业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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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进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

3.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。聚焦湖南省“4×4”现代化产业体系

和湘潭主导产业，大力支持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，加强“卓越工

程师班”“海牛实验班”“智能创新班”“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”建

设，以项目制教学为核心，全面改革课程体系，推进创业教育与

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。

4.打造“专创融合”课程体系。设立“专创融合”课程建设

专项经费，每年立项一批专创融合精品课程，对深化教学改革，

建设情况良好，实施项目制教学的课程，优先推荐申报省级一流

课程。对指导大学生创办企业且运营良好的教师优先推荐申报省

级创业教育精品课程。支持教师开设一批创新创业通识与技能公

选课程；统筹师资和办学条件，鼓励开办创业创新类微专业。构

建“地方政府搭台、学校统筹资源、学院落地实施”的三级协同

体系，形成“产业需求-教育供给-实践验证-反馈优化”的创新创

业人才闭环培养机制。推行创新创业项目贯通培养，逐步提高学

生主持参与项目比例，构建“院级选拔-校级培育-省级攻坚-国家

级冲刺”的四级竞赛支撑体系。

三、支持创业指导教师开展教研教改

5.加大导师教研教改支持力度。在符合基本申报条件的情况

下，指导大学生创办企业（含师生共创）年纳税额 500 万以上或

获得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（以下简称“金种子大赛”）

的第一指导教师，可以优先推荐申报 1个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重点

项目或 1个省级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课题；指导大学生创办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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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（含师生共创）年纳税额 200 万以上或获得金种子大赛银奖的

第一指导教师，可优先推荐申报 1个省级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

或 1 个省级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。

四、支持创业指导教师职称评定及岗位聘任

6.相关成果认定与研究生招生激励。在职称评定和“湘江学

者”岗位评聘时，指导大学生创办企业（含师生共创）年纳税额

500 万以上或获金种子大赛金奖的第一指导教师，视同获中国国

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；指导大学生创办企业（含师生共创）年

纳税额 200 万以上或获金种子大赛银奖的第一指导教师，视同获

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银奖；指导大学生创办企业（含师生共

创）年纳税额 100 万以上或指导大学生获金种子大赛铜奖的第一

指导教师，视同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铜奖。指导大学生科

技成果转化获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立项（50 万以上）等同于主持

四级科研项目一项。具备研究生导师资格的，指导学生获得金种

子大赛铜奖及以上奖项、创新大赛国家级银奖及以上荣誉，奖励

1个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。

7.优化创业评优评先政策。在符合基本申报条件的情况下，

指导大学生创办企业年纳税额 200 万以上或获得金种子大赛金

奖、创新大赛国家级金奖的第一指导教师，优先推荐申报省级及

以上人才项目、荣誉称号等。担任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师“纳入教

学优良榜”评选范围，在校级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项目评审时

单列一定数量“思创融合项目”指标。获得大赛官方奖金的，学

校按 1:1 的比例给予指导老师团队配套奖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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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完善创业大学生学业支持政策

8.继续完善创业休学及转专业制度。进一步简化创业休学流

程，完善弹性学制，允许学生在最高修业年限的基础上，延长学

习年限 2年；对创业成效显著或获得金种子大赛奖励、创新大赛

国家级银奖及以上荣誉的学生，在申请转入与创业（比赛）内容

相关的专业时优先考虑。

9.支持创业成果与学业打通。将大学生在校期间创办企业及

参加金种子大赛、创新大赛、“挑战杯”等创业实践的经历及成果，

经学校认定后，可以折算为与创业内容相关的实践环节课程学分。

鼓励学生将与专业相关的创业经历、创业成果作为自拟的毕业设

计选题，撰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参与毕业答辩。

10.提升研究生推免综评权重。进一步修订完善《湖南科技

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细则》，将大学生在校期间创办企业

年纳税额 100 万以上或获金种子大赛银奖及以上或创新大赛国家

级银奖及以上或“挑战杯”国家一等奖及以上等情况，学校将作

为重要加分指标纳入研究生推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。

六、支持创业大学生评奖评优

11.评优支持。在校期间创办企业年营业额 100 万以上或获

金种子大赛铜奖及以上或创新大赛国家级铜奖及以上的大学生，

符合基本申请条件，可优先推荐申报湖南省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、

湖南省“最美大学生”。在评选校级“十佳大学生”“青年五四奖

章”“三好学生标兵”时优先考虑；评比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共青

团员”等荣誉时，指标单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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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评奖支持。在校期间创办企业年营业额100万以上或获得

金种子杯大赛铜奖及以上奖项或创新大赛国家级铜奖及以上奖项的

大学生，符合基本申请条件，在国家奖学金、创业类专项奖学金、

竞赛类专项奖学金、校级奖学金等各类奖学金评比时优先考虑。

七、加大投入和资源保障

13.加大资金支持力度。加大“瑞雪创新创业基金”“桑尼森

迪创新创业基金”“袁亮宏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”“德方纳米创

新创业奖学金”“DPB 创新创业基金”对创业的支持力度；除支持

大学生申报上级创业补贴外，毕业生在毕业当年 5月底前进行工

商注册正常运营 6个月以上，营业流水超 50 万元以上给予 2000

元一次性创业补贴。

14.加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项目补贴。大学生创新创业孵

化基地为学生提供免租工位、共享科研设备及“工商注册—融资

对接—政策代办”一站式服务；对入驻项目开展年度中期检查，

检查结果达到优秀、良好等级的项目分别给予 3000 元、2000 元

的创业支持资金。

15.加强众创空间督察和支持力度。对各学院众创空间硬件

设施配备情况、入驻团队的运营状态、管理机制的完善程度、创

新能力的发展水平以及政策扶持的落实情况进行督察，根据督察

结果给予培育扶持资金；学校加大力度支持校级众创空间建设。

八、营造创新创业生态

16.培育双创文化品牌。常态化每周举办一期“创新创业大

讲堂”，每月一期“创新创业沙龙”，每季度一期“创新创业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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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营”，培育创客文化；建立校友企业家联盟，形成“传帮带”

的创业文化传承机制。

17.选树创新创业先进典型，浓厚创新创业氛围。常态化选

树创新创业先进典型，推荐优秀团队参加省级创新创业类节目；

建好湖南科技大学创新创业专题网，构建创新创业全媒体传播矩

阵；加强与省媒、央媒对接推介，讲好科大创新创业故事。

本政策从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文件不一致的，

以本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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